	1.事项名称
	工伤认定申请

	2.颁发的法律文书
	工伤认定决定书

	3.审批类型及法律效力
	日常管理事项；认定属于工伤的，可享受工伤相关待遇。

	4.审批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2004年省人大第 24号公告）；《工伤认定办法》（劳动保障部令17号）

	5.审批条件
	一、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二、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因工作环境存在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在用人单位食堂就餐造成急性中毒而住院抢救治疗，并经县级以上卫生防疫部门验证的；（四）由用人单位指派前往国家宣布的疫区工作而感染疫病的；（五）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6.审批需提交的
文件资料
	一、用人单位应于工伤事故发生之日起30天内向我局提交申请工伤认定申请，须提交以下材料:

（1）工伤认定申请表；（2）伤者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3)初诊病历、诊断证明复印件或职业病诊断书复印件；（4）属机动车伤害事故的，应提交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相关单位的证明文件；（5）属上下班途中的，应提交伤者住址证明；（6）工伤认定申请表填表说明中要求提交的证明材料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求提交的材料；（7）单位派员来我局办理工伤认定时，应提交单位出具的委托函或介绍信，同时提交受委托人（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8）领取工伤认定结果时，应携伤者前来；或者出具伤者签名的委托书。

二、伤者或其直系亲属个人（或伤者所在工会组织）可于受伤之日起一年以内向我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申请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1）工伤认定申请表（用人单位是否签章不影响申请的提交，但不签章的，申请人应当说明原因）；（2）伤者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3）初诊病历、诊断证明复印件或职业病诊断书复印件；（4）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书面证明材料；（5）属机动车伤害事故的，应提交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相关单位的证明文件；（6）属上下班途中的，应提交伤者住址证明；（7）工伤认定申请表填表说明中要求提交的证明材料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求提交的材料；（8）委托他人前来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7.受理申请材料的办法
	同意受理有无回执：√□有; □无
不同意受理有无回执：√□有; □无

	8.审批受理机构及地点
	各镇（街道）劳动保障部门

	9.审批决定机关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0.审批程序
	立案— 受理— 认定。

	11.审批时限
	受理之日起60日内

	12.审批收费
	□有，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无

	13.审批表格
	· √有(各表格见附件);    □无

	14.是否有年审
	□有(具体办法见附件);   □√无

	15.法律救济办法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16.受理咨询与投诉的
机构及电话
	咨询市劳动保障局工伤保险科83218264；
投诉机构：市劳动保障局人事科  83337724

	17、下放情况
	□√市向区下放    □区承接市下放     □区向镇下放

	18.拟保留意见
	□保留为行政许可； □保留为其他审批 ；□√日常管理事项  


注意事项：   
工伤认定申请业务已下放至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

